
臺北醫學大學冷凍櫃及冷藏櫃使用及申請管理規範 

113 年 07 月 22 日總務會議新訂通過 

115 年 01 月 29 日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管理本校冷凍櫃及冷藏櫃（以下簡稱「冰箱」），確保符合品質與安

全原則，訂定本管理標準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第二條 範圍： 

本校各空間冰箱，其放置空間與位置、購置申請及審核作業、使用管

理、檢查與稽核、保養維修等，悉依本規範。 

第三條 放置空間與位置： 

本校冰箱放置不得影響出入口、走廊及樓梯等空間之安全逃生動線，

另依冰箱規格區分為以下三類進行放置。 

一、-20℃～-150℃超低溫冷凍櫃研究用冰箱，應以集中規劃放置專區

為原則，擺放位置須通風良好且有抽排風之設施。 

二、4℃冷藏櫃研究用冰箱，配合實驗室需求，妥善擺放於合適空間。 

三、一般家用冰箱，配合單位需求，妥善擺放於合適空間。 

第四條 購置申請審核作業： 

一、申購前需先評估其放置空間與位置，並符合用電及消防逃生等安全

規定。 

二、購置前需由申請人填寫「冰箱購置申請表」依程序送交系所（科）

或研究中心、學院（中心)、總務處審核，前述審核單位應就所提設

備之放置地點、用電及消防逃生之安全性、汰舊換新之需要性等填

寫評估意見，再經「總務處」評估使用規劃之合理性及安全性，核

准後始得辦理請購。 

三、冰箱如非校內財產或列管品禁止放置於校內，經查如屬實，將立即

通知單位限期一周內移除。 

第五條  使用管理： 

一、冰箱應由使用單位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應確實於冰箱外觀標示以下資訊： 

(一)保管人單位、姓名、電話及緊急聯絡人，並於異動後即時更新。 

(二)設備管理原則：包含冰箱標準溫度範圍、溫度監控方式及內容物

等，若發生異常則須通知管理人員，聯繫相關單位或廠商進行必

要的保養維修，並確實登錄發現異常時間及請修編號。 

三、使用冰箱須符合用電安全，並符合消防逃生安全相關規定。 

四、應定期（至少每月一次）清潔（含除霜、濾網清洗），並定期整理

所保存之物品，以增加使用效益；使用單位執行保養後，紀錄應留



存至少一年。 

五、為維護環璄及設備之安全與品質，冰箱之用電裝置禁止使用延長

線。 

第六條  汰舊換新： 

一、故障請修時，若經總務處營繕組評估不具維修價值建議淘汰者，

使用部門應依財產管理辦法之規定，配合申請報廢減損。 

二、新購設備則須優先選購具政府核發節能標章或國際認證節能之產

品。 

三、設備汰換補助依當年度補助比率公告之。 

第七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規範經總務會議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冰箱購置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人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緊急聯絡人  電話   

計畫編號  

申請類別 □新申請 □變更申請，原因說明： 

研究用冰箱 

 存放之實驗室： 

型式及空間： 

□直立式(-20℃～-86℃)：   台     □臥式(-130℃～-150℃)：   台 

□4℃冷藏櫃：       台      □其他：    台 

使用情形 

□研究室自用 □研究室、所屬系所共用 

□其他(請說明)： 

 使用人（主持人）: 

審核意見 

申請單位 

擬放置區域(附空間規劃圖、或相關證明文件)： 

審核結果：(請說明放置地點、緊急逃生是否符合規定  □符合 □不符合) 

□同意 

□不同意：說明

審核意見：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三級主管：  

總務處 

審核結果：(請說明消防安全及緊急逃生、用電、汰舊換新是否符合規定 □符合 □不符
合) 

□同意 

□不同意：說明

審核意見： 

總務長: 經辦： 

1. 本表經核定後據此提出請購。 

2. 申請流程：(1).申請人→院級中心、系（所、科）→院長(或校級研究中心、通識中心主任)→總務處(營

繕組) →申請人。 


